附件1

2024年度广元市乡村振兴工作表现突出的

集体拟表扬名单

（39个）

	一、县（区）（28个）

	（一）苍溪县（4个）
	

	苍溪县委组织部
	苍溪县林业局

	苍溪县岐坪镇党委、政府
	苍溪县岳东镇党委、政府

	（二）旺苍县（4个）
	

	旺苍县委宣传部
	旺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旺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旺苍县白水镇党委、政府

	（三）剑阁县（4个）
	

	剑阁县纪委监委机关
	剑阁县委组织部

	剑阁县汉阳镇党委、政府
	四川蜀道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青川县（4个）
	

	青川县农业农村局
	青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川县沙州镇党委、政府
	青川县姚渡镇党委、政府

	（五）利州区（4个）
	

	利州区水利局
	利州区统计局

	利州区宝轮镇党委、政府
	利州区龙潭乡党委、政府

	（六）昭化区（4个）
	

	昭化区委组织部
	昭化区农业农村局

	昭化区清水镇党委、政府
	昭化区卫子镇党委、政府

	（七）朝天区（4个）
	

	朝天区委组织部
	朝天区财政局

	朝天区水利局
	朝天区两河口镇党委、政府

	二、市级部门（11个）


	

	市委组织部
	市教育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局

	市统计局
	市林业局

	市供销社
	市以工代赈事务中心

	广元调查队
	


